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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文 件

师校发〔2025〕22号


北京师范大学
关于废止部分校级行政规章制度的决定
 
校内各单位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贯彻落实学校关于开展行政规章制度清理规范工作的部署，按照《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印发<行政规章制度清理规范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师校发〔2022〕31号）要求，学校对现行的行政规章制度进行了全面清理，后续学校将定期开展制度清理规范工作。
经认真研究，学校决定，对43项校级行政规章制度予以废止。根据《北京师范大学校级规章制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师校发〔2022〕2号），废止原因包括：因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或者学校规定发生变化，导致规章制度失去上位文件依据；规范事项已经完成，或者因情势变更，制度无需继续施行；同一事项已经由新的规章制度作出规范，无继续存在必要。凡宣布废止的校级行政规章制度，自本决定印发之日起停止执行，不再作为学校管理的依据。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 
附件：废止的校级行政规章制度目录（43项）
 


北京师范大学      
2025年6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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